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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3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万股。回拨

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0.70万股，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38.93元/股。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8,366.49700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400.6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4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9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2 ,788.83233倍，中签率为0.035857300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6月16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T+2日16:00前到账。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在刊登《发行公告》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确认了

最终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统计如下：

有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

购，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证券账户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顾庆伟 顾庆伟

0102513401 150

2

丁胜男 丁胜男

0053854150 150

3

丁淑衡 丁淑衡

0051431154 150

4

李汉国 李汉国

0100212052 150

合计

600

其余2,64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03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

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646,0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

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

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

保基金（

A

类）

531,430 32.29% 2,030,288 50.74% 0.03820424%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

B

类）

210,000 12.76% 800,800 20.01% 0.03813333%

其他投资者（

C

类）

904,580 54.96% 1,169,912 29.24% 0.01293321%

总计

1,646,010 100.00% 4,001,000 100.00%

一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308

股零股分配给“同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

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

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3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并于2022年6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6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6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9520

、

4520

、

0224

末“

5

”位数：

87603

、

07603

、

27603

、

47603

、

67603

末“

6

”位数：

728539

、

853539

、

978539

、

103539

、

228539

、

353539

、

478539

、

603539

末“

7

”位数：

0235270

、

2235270

、

4235270

、

6235270

、

8235270

末“

8

”位数：

90344256

、

10344256

、

30344256

、

50344256

、

70344256

、

93850467

、

43850467

末“

9

”位数

06803335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72,01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慕思股

份A股股票。

发行人：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如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５９８

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８４４

，

９８４４

末“

６

”位数

９４３００３

，

１４３００３

，

３４３００３

，

５４３００３

，

７４３００３

末“

７

”位数

４２８７６４８

，

９２８７６４８

末“

９

”位数

０２８３８７５６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华如科技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５

，

５７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华如

科技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如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５９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３７．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２．０３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

量

１３１．８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８５．５０

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５１．５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９３．１０２２６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

５２７．４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８．１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７８．９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０．０２０５２０６２４９％

，申购倍数为

４

，

８７３．１４５９５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 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等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２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０１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０４３

，

０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７９９

，

２４０ ５９．１３％ ９

，

５０９

，

１４０ ７０．０２％ ０．０５２８５０８７％

Ｂ

类投资者

２３

，

８７０ ０．７８％ １２６

，

１２２ ０．９３％ ０．０５２８３７０３％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２１９

，

９８０ ４０．０９％ ３

，

９４５

，

７３８ ２９．０５％ ０．０３２３４２６４％

合计

３

，

０４３

，

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８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６２８９８％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３

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４３９７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８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ｒ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12月1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2〕64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2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0.00%，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24.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0.06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6月15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龙芯中科”

股票656.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6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60.0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6月17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

年6月20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

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477,236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26,640,842,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462385%。

配号总数为53,281,68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53,281,6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061.1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328.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9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984.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9357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6月16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

凤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

年6月1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

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66

证券简称：传艺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37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传艺科技” ）于2022年3月17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2年4月13日召开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自有资金购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

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出具的决议及意

见于2022年3月21日和2022年4月14日刊载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上

述决议及意见，现将公司近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委托

方

受托

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1

传艺

科技

江苏

银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年第22期3

个月A

【JGCK2022022

1030A】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2022年6

月15日

2022年9

月15日

1.40%或

3.40%

闲置募集

资金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上述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本理财产品风险提示

理财产品发行单位揭示了理财产品具有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管理风险、提前终止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其他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及产品不成

立风险等理财产品常见风险。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等公司规章制度对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确保

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

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公司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财务部门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内部

监督，定期对投资的理财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的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

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通过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适度地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六、截止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资金来

源

是否赎

回

1

传艺科

技

江苏银

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2年第17

期1个月A

【JGCK20220

171010A】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2022年

5月11

日

2022年

6月11

日

1.40%或

3.10%

闲置募

集资金

是

2

传艺科

技

江苏银

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2年第17

期3个月A

【JGCK20220

171030A】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500

2022年

5月11

日

2022年

8月11

日

1.40%或

3.40%

闲置募

集资金

否

3

传艺科

技

江苏银

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2年第17

期6个月B

【JGCK20220

171060B】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500

2022年

5月11

日

2022年

11月11

日

1.40%或

3.40%

闲置募

集资金

否

4

传艺科

技

江苏银

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2年第22

期3个月A

【JGCK20220

221030A】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2022年

6月15

日

2022年

9月15

日

1.40%或

3.40%

闲置募

集资金

否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5,000万

元（含本次）。

七、备查文件

1、江苏银行交易凭证、对公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及相关凭

证。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

2022-71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 、“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汕

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22）粤05民初718号的案件相关文件，敏华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敏华集团” ）以债权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为由，起诉宜华健康及第三人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 ），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一、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2）粤05民初718号

原告：敏华集团

被告：宜华健康

第三人：宜华集团

案件原由：根据公司收到的《民事起诉状》所述，宜华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华投资” ）发行了2.5亿美元的债券，于2017年10月24日正式挂牌生效。

2017年10月23日，宜华投资作为发行人，宜华集团作为保证人签署了信托契据，宜华

集团为债券项下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担保人。

2017年10月16日，原告为购买宜华投资发行的美元债券，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生银行” ）发出认购2,000万美元债券的指令。同日，原告完成案涉债券认购。2017

年10月17日，恒生银行向原告发送函件确认。

因宜华投资未能于2020年4月23日按期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全部债券持有人支付当期

利息。 根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指示，宜华投资发行的案涉债券于2020年8月4日暂

停交易。

2020年11月20日，宜华投资发布公告，确认其未能偿付2020年4月23日的当期应付利

息，也未能于2020年10月23日履行债券到期付款义务。第三人宜华集团再次确认将为宜华

投资的债券项下欠付的全部本息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担保。

2017年3月，宜华健康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宜华健

康及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宜华集团申请不超过20亿元的借款额度。

宜华健康发布的 《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及

《2020年年度报告》均载明，宜华健康与宜华集团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形，宜华健康为

资金拆入方，起始日为2017年3月24日，到期日为2021年3月24日。

原告认为，第三人宜华集团作为案涉债券的无条件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就宜华投资

公司拖欠原告的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第三人对被告享有到期债权，且怠于行使其债

权，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被告负有向

原告代位清偿债权的义务，并应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即向原告偿还本金2,000万美元、期内利息170

万美元及逾期利息2,672,777.78美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专递费

等；

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诉讼费用。

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暂计折合人民币共164,217,868.54元。

二、公司涉及其他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除已披露的诉讼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

裁。 近期，公司新增其他小额诉讼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法院 事由

涉案金额

（万元）

进展

1

广州市南沙区大

岗镇人民政府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

区 人民

法院

买卖合同纠

纷

114.21

尚未开庭，协商

调解

2

泰安市岱岳区鑫

源物业有限公司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

限公司

泰安市岱岳

区 人民

法院

租赁合同纠

纷

9.00

已开庭，协商调

解

3

深圳市翔虹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

限公司；众安康后

勤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众安康

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遵义分公司；众安

康后勤集团有限公

司株洲分公司；宜

华健康

深圳市福田

区 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41.03 尚未开庭

4 孟*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

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

区 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56.00 尚未开庭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向宜华集团在上述借款额度内的余

额为0元，公司将积极应诉，降低本次案件给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70

证券简称：退市厦华 公告编号：临

2022-054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聘请代办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拟聘请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办机构，委托其提供相关股份转让服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70

证券简称：退市厦华 公告编号：临

2022-055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于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三次风险

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退市整理期起始日为2022年6月2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2年6月23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本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已交易10个交易日，剩

余5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别提示：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

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

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2022年5月2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4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股票于

2022年6月2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一）证券代码：600870

（二）证券简称：退市厦华

（三）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2年6月2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

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2年6月23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

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停牌期间不

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五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

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退市整理期届满后五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

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将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

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退市整理期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在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6.11条的相关规定，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

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五、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

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

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